殷办〔2021〕17号

关于印发《殷汇镇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

再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镇直各单位、企业：

　　根据《池州市贵池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贵环委〔2021〕15号）文件精神，为切实推进我镇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工作，现将《殷汇镇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殷汇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4月8日

殷汇镇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

再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健全长效机制。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殷汇镇决定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攻坚行动，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把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以坚决的态度、过硬的作风、有力的行动守护好绿水青山，全面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丽长江（贵池殷汇段）经济带。

二、行动任务
（一）一般固废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全区建筑垃圾（渣土）、生活垃圾、输入性固体废物等堆放和非法转移倾倒情况，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建设和垃圾处理厂垃圾渗滤液收集、安全处理情况，废品垃圾回收经营点等情况。

牵头领导：王平

责任单位：镇城管中队、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城建办、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镇工办

（二）危废及“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危废规范申报登记、贮存、转移、处置等情况；危废经营单位的危废规范申报登记、贮存、转移等情况，危废规范接收、处置情况，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落实等情况；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手续不全等“散乱污”企业清理取缔等情况。

牵头领导：耿胜利

责任单位：镇环保站、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工办

（三）医疗废物、废水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台账制度建立情况、医疗废物收集及临时贮存、转移处置等情况，医疗废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医疗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加药及其他相关记录、台账等档案资料等情况。

牵头领导：桂斌

责任单位：镇卫健办、卫生院、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环保站

（四）化工企业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化工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处置情况，挥发性有机物收集及治理情况，原料及产品规范贮存等情况。

牵头领导：耿胜利

责任单位：镇环保站、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工办

（五）港口码头、船舶和岸线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主要河流违法违规岸线利用项目等情况，物料堆场规范化设置、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牵头单位：王平
责任单位：镇公路站

配合单位：镇水利站、镇环保站、镇工办

（六）农业面源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规模化和其它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禁（限）养区规划执行落实情况，围网养殖、化肥农药使用等情况。

牵头领导：陈亮

责任单位：镇畜牧兽医站、镇水产站、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环保站

（七）矿山污染及生态修复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矿山开采、破碎、运输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扬尘污染防治情况，矿业废物无害化处置情况，废弃矿山治理修复情况，矿山生态修复情况，利用废弃矿坑非法处置固废等情况。

牵头领导：王平

责任单位：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工办、镇环保站
（八）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自然保护区以及山场、林地、湿地内的固废非法倾倒和填埋情况，非法养殖情况，采矿（石）、采砂、砍伐、码头、工矿企业、挤占河（湖）岸、侵占湿地以及核心区缓冲区内旅游开发、水电开发等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及生产经营等情况。

牵头领导：纪新光

责任单位：镇林业站、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水利站、镇畜牧兽医站、镇水产站、镇工办

（九）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建筑工地污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城市建成区污水收集和处理情况，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达标排放、管网覆盖和漏损、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等情况，建筑扬尘污染治理、建筑（施工、拆迁）垃圾处置等情况。

牵头领导：王平

责任单位：镇城建办、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城管中队、镇环保站

（十）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农村黑臭水体、形成黑臭水体的主要污染原因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各行政村内塘、河、沟渠及其周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种植业污染、企业排污、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污染、底泥淤积、厕所粪污、其他污染问题等情况。

牵头领导：耿胜利

责任单位：镇环保站、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畜牧兽医站、镇水产站、镇城管中队

（十一）集镇、村生活污水及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查整治

排查整治集镇、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情况，集镇、村污水收集和处理情况，已建成但未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情况，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工程进度情况，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排放、管网覆盖、环境管理等情况。

牵头领导：王平

责任单位：镇城建办、各村（居）

配合单位：镇城管中队、镇环保站

三、有关要求
（一）各村（居）和各责任单位围绕一般固废、“散乱污”企业、医疗废物废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矿山污染、自然保护区污染及生态修复等11个方面，实施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并深入摸排各类关联性、衍生性问题，确保2021年4月20日前完成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立即督促责任主体立行立改，高标准、严要求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确保2021年4月30日前所有问题完成整改。
（二）对排查发现的每个问题，须明确具体整改任务、整改完成时限，实行网格责任制，确定各级网格的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坚持挂图作战，实施动态管理、对账销号。

（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专项行动问题清单实行“四联签”制度，对再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村（社区）党组织、村（居）委主要领导签字上报，并加盖公章。对排查未发现问题的，实行零报告制度，也要签字上报。严格再排查责任，谁排查、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问题清单“四联签”实行周报制，即4月8日、4月12日、4月19日下午16时前报镇环保站（见附件1）。

（四）各村（居）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别填报，由镇级责任单位报对应类别的区直单位签字盖章。
（五）完成整改后，由各地各部门自行组织对各自排查发现的问题开展现场核查验收，核实整改完成情况是否满足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群众满意度，并出具核查验收意见，通过验收销号的于2021年4月28日前将验收销号备案登记表报送至区环委办存档备查。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行动自觉。各村（居）各相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上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推动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始终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加强协调联动，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问题排查和整改落实。
（二）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问题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牵头、上下联动”的要求，层层传导压力，镇直各牵头领导要根据职能职责，抓好组织协调、行业指导、跟踪督办等工作；要细化问题整改举措，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全力推进整改工作。

（三）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督导检查。建立完善跟踪督办机制，镇纪委将深入现场、督导推进。
联 系 人：左兴汉

联系电话：15256643243
Q      Q：1039478376
附件：1.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专项行动问题清“四联签”

2.池州市贵池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验收销号备案登记表

附件1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再排查再整治专项行动问题清单“四联签”
村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镇街（园区）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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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池州市贵池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验收销号备案登记表
                       验收时间：2021年  月  日 

	问题

类型
	

	整改

问题
	

	整改

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审核

意见
	村（居）委会意见：

签字（主要领导）：

（盖章）        
20    年    月    日

	
	镇（街道、园区）党（工）委、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意见：

签字（主要领导）：

（盖章）        
20    年    月    日

	
	区直单位复核意见：

签字（主要领导）：

（盖章）        
20    年    月    日

	
	区委、区政府意见：

签字（主要领导）：

（盖章）        
20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市直单位复核意见：

签字（主要领导）：

（盖章）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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